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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苏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苏州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
苏安办〔2022〕103 号

关于进一步明确企业和商业等场所
消防安全责任人、消防安全管理人的通知

各县级市（区）安委会、消委会，市安委会、消委会各成员部门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省、市领导有关指示要求，切实推进全市企业、

商业场所等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消防法》《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《江

苏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办法要求，现就进

一步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、消防安全管理人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。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

的消防安全责任人，对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全面负责。全市各

企业、商业等场所应当明确本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。单位消防安

全责任人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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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贯彻执行消防法规，保障单位消防安全符合规定，掌

握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情况。

（二）将消防工作与本单位的生产、科研、经营、管理等活

动统筹安排，组织制定并批准实施年度消防工作计划。

（三）为本单位消防安全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组织保障。

（四）逐级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，组织制定并批准实施消防

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。

（五）组织每月防火检查，及时消除火灾隐患；组织或者委

托有关单位对消防设施、器材进行检测、维护和保养。

（六）建立专职或志愿消防队、微型消防站；组织制订符合

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，并实施演练。

二是明确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、高层公

共建筑应当明确专人担任消防安全管理人，其他单位可以根据需

要确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人。消防安全管理人必须具备与本

单位相应的消防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，对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

人负责，组织落实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。消防安全管理人

应当定期向消防安全责任人报告消防安全情况，及时报告涉及消

防安全的重大问题。未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的单位，消防安全管

理工作由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负责实施。

消防安全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：

（一）贯彻落实消防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，组织实施日常消

防工作。



- 3 -

（二）拟订消防工作的资金投入和组织保障方案。

（三）制定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，并检

查督促其落实。

（四）组织实施防火检查、防火巡查和火灾隐患整改工作，

不能立即消除的，应当及时报告消防安全责任人，落实整改方案。

（五）组织管理专职或志愿消防队、微型消防站，对本单位

消防设施、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进行检测、维护和保养。

（六）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培训、消防演练、消防安全评

估。

（七）定期向消防安全责任人报告消防安全情况。

三、公示消防安全管理相关信息。各企业、商业等场所要按

照“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”要求，自主评估消防安全风险、自主检

查消防安全、自主整改火灾隐患，在单位主要出入口等显著位置

向社会公示消防安全责任人、消防安全管理人的姓名、联系方式

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等情况，并承诺本场所不存在突出消防安全

风险或已落实防范措施，切实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水平。

附件：消防安全“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”公示牌（参考样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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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苏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苏州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
2022 年 8 月 1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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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消防安全“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“公示牌（参考样式）

消防安全责任人： 联系方式：

消防安全管理人： 联系方式：

消防安全承诺

本场所不存在突出消防安全风险（针对“1、……2、……”等

火灾隐患已落实防范措施，将于 年 月 日前完成整改）。

我单位将按照消防法律法规要求，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

做好消防安全工作，切实做到安全自查、隐患自除、责任自负，

主动接受监督，并承担虚假承诺所应负的相关法律责任。

（自主评估消防安全风险、自主检查消防安全、自主整改火

灾隐患等情况根据单位实际开展情况公示）

消防安全职责

╳ ╳ ╳ ╳ ╳

╳ ╳ ╳ ╳ ╳

消防安全职责

╳ ╳ ╳ ╳ ╳

╳ ╳ ╳ ╳ 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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